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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1742 号

申请人：王昵昵，女，汉族，某年某月某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海珠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添富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柯荣锋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刘斌，男，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敏君，女，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王昵昵与被申请人广州添富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关

于确认劳动关系、年终奖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

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王昵昵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张敏

君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9 年 5 月 5 日起至 2020

年 5 月 5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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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、8 月超试用期约定的工资差额 4000 元、2019 年下半年及

2020 年上半年的年终奖 11000 元、在职期间的业务提成 1500

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对申请人请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期

间没有异议。根据双方劳动合同期限为 3 年的约定，申请人试

用期 3 个月，自 2019 年 8 月起转正，并没有违反劳动合同法第

十九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主张超试用期约定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

据，且已超过仲裁时效。我国法律并无强制用人单位须向劳动

者支付年终奖，年终奖的发放应当遵循约定优先的原则，且应

当与企业经营状况挂钩，我单位与申请人并无就年终奖的具体

发放明确约定，亦不存在发放年终奖的事实，众所周知，2020

年受疫情影响，会展服务、婚纱摄影行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，

我单位经营严重困难，何来年终奖的发放。申请人的岗位为运

营总监，其岗位职责包含公众号运营，公众号文章撰写属于其

本职工作，我单位从未就此项工作向申请人发放过提成，申请

人亦从未就工资发放情况提出异议，且无证据证明公众号文章

撰写另享有提成，申请人该主张缺乏依据且已超过仲裁时效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年终奖、超试用期约定的工资差额及业务提成问

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19 年 5 月 5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担任运营

总监职务，双方约定试用期 3 个月，试用期底薪为 3000 元/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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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正后底薪调整为 5000 元/月，申请人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离

职。申、被双方确认，被申请人没有向申请人发放过年终奖，

双方亦无通过书面形式约定年终奖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交其与法

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微信聊天记录，拟证明入职前被申请人曾就

其薪资作出答复，当中提及年终奖看各项数据及工作计划完成

情况分发，此后其有向被申请人追讨年终奖，但被申请人一直

不予明确回复。被申请人不认可上述微信聊天记录，并表示该

证据没有反映双方就年终奖的发放金额、发放时间、发放方式

等作出明确约定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交员工微信群的聊天记录，

拟证明被申请人没有发放 2019 年、2020 年年终奖。被申请人

确认员工微信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，并表示从员工间的沟通可

见其单位曾就 2019 年、2020 年年终奖发放问题作出答复，时

值疫情，其单位经营尚且困难，并无能力发放员工年终奖。申

请人确认其他员工曾就年终奖发放问题询问过被申请人，被申

请人系以没有盈利为由回复不予发放 2019 年、2020 年年终奖，

而事实上被申请人是有盈利的，且 2019 年与疫情无关，被申请

人上述理由与事实不符，理应向员工补发年终奖。另，被申请

人向本委提供劳动合同拟证明双方签订 3 年期限的劳动合同，

据此主张双方不存在违法约定试用期情形；提供工资表、银行

流水拟证明申请人从 2019 年 8 月起享受转正工资待遇，据此主

张双方已按约定试用期实际履行。申请人确认工资表及银行流

水，亦确认劳动合同落款系其的签名，但表示被申请人在 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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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、6 月与其各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，5 月签订的劳动合同

为 1 年期限，6 月签订的劳动合同填写内容均为空白，被申请

人提交的劳动合同即双方在 6 月签订的劳动合同，该合同期限

属于被申请人后补伪造。经查，除底薪外，申请人还享有摄影

及销售提成，每月随工资一并计发，被申请人没有向申请人发

放过公众号文章撰写提成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曾在开会时承

诺每撰写一篇公众号文章计发提成 300 元，其请求的业务提成

即其中 5 篇公众号文章的撰写提成。被申请人否认与申请人约

定公众号文章撰写提成。庭审中，申请人确认其在申请仲裁前

未就本案争议向有关部门主张过权利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

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，同时，劳动权利受

到侵害的，应当自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1 年内提出，劳动关系终

止的，亦应当自终止之日起 1 年内提出相关主张。年终奖并非

必然的劳动报酬组成部分，属于企业自主管理权范畴，其发放

条件及标准应当遵从劳资双方的约定或执行企业出台的文件规

定，按照有约定从其约定、无约定按实际履行的原则进行审查。

本案中，申、被双方既无通过书面形式明确约定年终奖的发放

条件及标准，亦无通过实际履行实现年终奖的发放权利，从该

查明之事实表明，即使被申请人曾向申请人提及年终奖，亦不

足以证明年终奖为双方约定的必然报酬范畴。同时，本案无证

据显示被申请人有出台相关文件规定落实、追发员工年终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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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无证据显示被申请人有向其他员工发放 2019 年、2020 年年

终奖，存在未统一发放条件及标准、显失公平的情形，故申请

人主张被申请人应当向其补发 2019 年下半年以及 2020 年上半

年的年终奖，依据不足。现申请人离职已超过 1 年，无证据证

明期间被申请人有向其作出补发年终奖的承诺，申请人至 2021

年 7 月 7 日方申请仲裁主张相关权利，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

就年终奖的权利存在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。因此，申请人请

求年终奖，已超过申请劳动仲裁的一年时效期间，本委不予支

持。同理，申请人请求超试用期约定的工资差额、业务提成，

已超过申请劳动仲裁的一年时效期间，本委亦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双方

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不持异议，亦未就该项请求提出时效抗辩，

且有工资表、银行流水等证据印证双方劳动关系的实际履行，

因此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9 年 5 月 5 日起至 2020

年 5 月 5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本委

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9 年 5 月 5 日起至 2020

年 5 月 5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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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苏莉

二○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 李梓铭


